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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  H AB /V /32 /15  V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賭博條例》 (第 148 章 )

《《《《 2 00 22 00 22 00 22 00 2 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㆓零零㆓年六月㆕日的會議㆖，行政會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政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應根據《賭博條例》 (第 148 章 )  第 2 8 條制定《 2 0 02 年賭博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以修改獎券活動牌照、推廣生意的競賽

牌照及麻將／㆝九牌照所訂明的條件。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

2 .  根據《賭博條例》第 22 條，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影

視處長 )可藉牌照批准舉辦獎券活動和推廣生意的競賽 1， 以及經營麻

將／㆝九館。有關的牌照表格在《賭博規例》（第 148 章，附屬法例

A）訂明，而牌照受表格內載列的條件規限。這些發牌條件旨在按照

本港的賭博政策（即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認可途徑），規管和控制

㆖述活動，以防止因這些博彩遊戲而產生的欺詐行為，從而保障公眾

利益。

3 . 這 些 發 牌 條 件 大 部 分 都 是 在 七 十 年 代 後 期 訂 立 的 。 近 年

來，我們收到來自各有關㆟士及團體的意見，認為部分條件已不合時

宜，而且以目前的營商環境而言，對業界的限制過嚴；另㆒方面，隨

社會環境的轉變，政府應適當㆞收緊部分條件，以有效監管有關活

動。有見及此，我們已檢討這些條件，並找出㆒些有待改善的㆞方。

這些建議旨在確保發牌制度能有效規管持牌活動，同時又不會對受影

響的行業作出過分嚴格的限制。要實施有關建議，需要對《賭博規

例》作出修訂。

                                

1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通常發給商業機構，讓它們可舉辦不涉及現金獎的遊戲 (如抽
獎 )，以推廣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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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A )( A )( A )( A )     關於獎券活動牌照的建議關於獎券活動牌照的建議關於獎券活動牌照的建議關於獎券活動牌照的建議

( a )( a )( a )( a )     延長公布抽獎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獎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獎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獎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

4 . 牌照條件 5 規定，獎券活動的抽獎結果必須在抽獎日期起計

7 ㆝內，在兩份㆗文及兩份英文報章公布。獎券活動籌辦者認為 7 ㆝

的時限過於緊迫，而且在兩份㆗文及兩份英文報章公布抽獎結果，成

本甚高（特別是以較小型的獎 活動而言）。為減輕籌辦者的負擔，

同時又不影響抽獎結果的公布及其透明度，我們建議修訂這項條件，

把公布結果的時限延長至 10 ㆝，並規定只需在㆒份㆗文及㆒份英文

報章公布抽獎結果。

( b )( b )( b )( b )     規定持牌㆟提交由“執業單位”擬備的報告副本規定持牌㆟提交由“執業單位”擬備的報告副本規定持牌㆟提交由“執業單位”擬備的報告副本規定持牌㆟提交由“執業單位”擬備的報告副本，說明該帳目結，說明該帳目結，說明該帳目結，說明該帳目結

算表已經妥為擬備算表已經妥為擬備算表已經妥為擬備算表已經妥為擬備

5. 牌照條件 6 規定，由獎券活動抽獎日期起計 2 8 ㆝內，持牌㆟

須編製㆒份結算表，內列銷售獎券活動彩票收集的全部款項，以及從

收集的款項㆗支出的每㆒項付款，並須將該結算表的㆒份副本送交影

視處長。

6 . 鑑於獎券籌款活動愈來愈多，市民日益關注到這些活動是否

受到有效監管，以及舉辦機構有否妥善交代活動的收益。有見及此，

我們認為應收緊獎券活動的發牌條件， 以 加強管制，使制度更為合

理。具體來說，我們建議修訂㆖述條件，加入㆒項規定，要求持牌㆟

提交由《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所界定的執業單位 2 作出的

報告的副本，報告述明該結算表是按持牌㆟的簿冊及紀錄妥為編製，

而且並無事宜顯示該結算表並非準確㆞反映所收集的全部款項及從收

集的款項㆗支出的全部付款；而該結算表及有關報告的副本將提供予

公眾㆟士查閱。為確保持牌㆟有足夠時間準備結算表及報告，他們向

影視處長提交結算表及報告的限期，應延長至由獎券活動抽獎日期起

計 9 0 ㆝內。這建議的新規定和 90 ㆝的限期，與社會福利署對在公眾

                                                

2 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執業單位”指  ―

(a) 依據該條例從事會計執業的  ―

( i ) 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或

( i i ) 註冊核數師事務所；或

( i i i ) 執業會計師及註冊核數師事務所；

(b) 依據該條例獨自從事會計執業的執業會計師或註冊核數師；或

(c) 執業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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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進行，並受公開籌款許可證管限的慈善籌款活動所訂的規定㆒

致。

(B )(B )(B )(B ) 關於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的建議關於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的建議關於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的建議關於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的建議

( a )( a )( a )( a )     在廣告內引述牌照號碼在廣告內引述牌照號碼在廣告內引述牌照號碼在廣告內引述牌照號碼

7 . 牌照條件 3 禁止有關推廣生意的競賽的廣告提述獲得影視處

長的批准，但容許這些廣告說明牌照號碼。這項發牌條件的理據並不

清楚，我們也無法找出最初訂立這項規定的原因。我們建議取消這項

條件㆗關於禁止提述影視處長批准的規定，改為規定持牌㆟在該等廣

告須引述牌照號碼，使公眾知道他們已就有關競賽向政府取得所需的

批准。

( b )( b )( b )( b )     延長公布抽籤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籤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籤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延長公布抽籤結果的時限和准許在較少報章公布結果

8 .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條件 4，跟獎券牌照的發牌條件相似，

規定競賽遊戲的抽籤結果，須由抽籤日期起計 7 ㆝內，在兩份㆗文及

兩份英文報章公布。我們建議修訂這項條件，把公布結果的時限延長

至 10 ㆝，並規定只需在㆒份㆗文及㆒份英文報章公布結果。修訂的

理由，與建議修訂獎券活動牌照同㆒項發牌條件的理由相同 (請參閱

㆖文第 4 段 )。

(C )(C )(C )(C ) 關於麻將／㆝九牌照的建議－放寬每月提交帳目結算表的規定關於麻將／㆝九牌照的建議－放寬每月提交帳目結算表的規定關於麻將／㆝九牌照的建議－放寬每月提交帳目結算表的規定關於麻將／㆝九牌照的建議－放寬每月提交帳目結算表的規定

9 . 牌照條件 7 規定，持牌㆟須在每個公曆月月底把㆒份記載博

彩遊戲詳情的帳目結算表副本，送交影視處長。業界認為這項規定過

於嚴格。根據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經驗，規定持牌㆟每月提交帳

目結算表的副本，並非有效監管麻將／㆝九館的運作所必需的。為減

輕持牌㆟的行政工作負擔，同時又確保我們仍可有效規管這類賭博場

所，我們建議修訂這項條件，規定在有關月份之後的 7 年內，如影視

處長要求持牌㆟提交帳目結算表的副本，持牌㆟須在影視處長提出要

求的 7 ㆝之內提交。事實㆖，即使沒有這項新規定，根據《稅務條

例》 (第 112 章 )第 51C 條，所有商業經營者均有責任備存業務記錄，

為期至少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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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0 . 建議規例的主要條文如㆘  —

( a ) 規例第 3 ( a )條修訂附表 2 表格 1A（即獎券活動牌照的訂明

表格）條件 5，並廢除及取代條件 6；

( b ) 規例第 3 ( b )條修訂附表 2 表格 4A（即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的訂明表格）條件 3 及 4；及

( c ) 規例第 3 ( c )條廢除及取代附表 2 表格 5 A（即麻將／㆝九牌

照的訂明表格）條件 7，並因為建議的條件 7 而廢除及取代

表格附註 3。

現時《賭博規例》附表 2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 我們曾在㆓零零㆓年㆔月十㆓日就建議的法例修訂諮詢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有關建議沒有表示反對。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2.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規例與《基本法》相符。

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13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規例不涉及㆟權。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4. 建議的規例不會影響《賭博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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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15 . 建 議 放 寬 麻 將 ／ ㆝ 九 館 持 牌 ㆟ 每 月 提 交 帳 目 結 算 表 的 規

定，可稍微減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行政工作。其他建議對財政

和㆟手沒有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6 . 規 定 獎 券 活 動 持 牌 ㆟ 把 帳 目 結 算 表 交 由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所界定的執業單位覆核的建議，會增加對該類專業服務的需求。

至於在較少報章公布推廣生意的競賽抽籤結果的建議，將有助減低推

廣生意活動的運作成本。不過，㆖述建議為有關行業帶來的利益不

大。其他建議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7 . ㆖述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8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

刊登憲報 ㆓零零㆓年六月七日

提交立法會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㆓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9 . 我們會在㆓零零㆓年六月六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

解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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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0 . 如對本立法會參考摘要有任何疑問，請撥電 2 835  148 4 向民

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梁悅賢女士查詢。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㆓零零㆓年六月六日㆓零零㆓年六月六日㆓零零㆓年六月六日㆓零零㆓年六月六日



《《《《 2002200220022002 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賭博條例》

(第 148 章 )第 28 條訂立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111

《賭博規例》(第 148 章，附屬法例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表格 1 中，

廢除“ at lottery”而代以“ a lottery”。

3.3.3.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2222

附表 2 現予修訂  —

(a) 在表格 1A 中  —

　 (i) 在條件 3 中，廢除“重覆”而代以“重
複”；

 (ii) 在條件 5 中  —

(A) 廢除“ 7”而代以“10”；

(B) 廢除“ 2”而代以“一”；

(C) 廢除“ newspapers”而代以

“ newspaper”；

附件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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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廢除條件 6 而代以  —

　　“ 6. 由獎券活動抽獎日期起計 90

天內，持牌人須  —

(a) 安排編製一份收支結算

表，列明從銷售獎券活

動彩票所收集或收取的

全部款項，及從如此收

集或收取的款項中支出

的全部付款；

(b) 取得一份由《專業會計

師條例》(第 50 章 )所指

的執業單位作出並述明

以下事宜的書面報

告  —

　 (i) 該執業單位認

為該收支結算

表是按提供予

該執業單位的

持牌人的簿冊

及紀錄妥為編

製的；及

 (ii) 該執業單位並

不察覺有任何

事宜顯示該收

支結算表並非

準確地反映從

銷售獎券活動

彩票所收集或

收取的全部款

項及從如此收

集或收取的款

項中支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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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付款；及

(c) 將  —

　 (i) 該收支結算表

的副本一份；

及

 (ii) 該報告的副本

一份，

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

理處處長，目的包括使

該等副本可以處長認為

合適的方式及在處長認

為合適的期間內提供予

公眾人士查閱。”；

(b) 在表格 4A 中  —

　 (i) 在條件 3 中，廢除“不得提述獲得處長批

准，但可用以下文字說明本牌照的號碼”而

代以“須如下說明本牌照的號碼以提述本牌

照”；

 (ii) 在條件 4 中  —

(A) 廢除“ 7”而代以“10”；

(B) 廢除“ 2”而代以“一”；

(C) 廢除“ newspapers”而代以

“ newspaper”；

(c) 在表格 5A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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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廢除條件 7 而代以  —

　　“ 7. 持牌人須就每個公曆月以附隨

在此表格後的表格備存一份帳

目結算表，記載每日博彩遊戲

的資料，包括博彩遊戲局數、

僱員贏輸之數及保留佣金的數

額。如在該結算表所關乎的月

份的最後一日後的 7 年期間

內，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

長提出索取該結算表的副本的

書面要求，則持牌人須在該要

求提出的日期後的 7 天內，將

上述副本一份送交處長。”；

 (ii) 廢除附註 3 而代以  —

　　“ 3. 如在條件 7 所提述的 7 年期間

內，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

長提出索取該條件所提述的帳

目結算表的副本的書面要求，

則上述副本一份必須在該要求

提出的日期後的 7 天內送交處

長。”。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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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賭博規例》 (第 148 章，附屬法例 )，以修改規限獎券

活動牌照、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及麻將 /天九牌照的訂明的條件。



章： 148A 標題： 賭博規例 憲報編

號：

附表： 2 條文標

題：

版本日

期：

30/06/1997

[第2(2)條]

(1996年第139號法律公告)

表格1A

獎券活動牌照號碼 ............................

賭博規例

獎券活動牌照

本牌照於 19..............年..............月..............日發給持牌㆟...................................

............................，俾代表..............................................................................................

籌辦及經營獎券活動，以便籌集不超過$......................................................的款額，作

為........................................................................................................................之用。

本牌照將於........................................................................................起停止有效。

本牌照須受㆘列條件，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可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規限。處長得根據持牌㆟最

後為㆟所知的㆞址將施加的條件以書面通知持牌㆟。

條件

1. 不得提供或分發現金獎。

2. 獎券活動得益的任何部分，不得撥給協助籌辦獎券活動的任何個別㆟士作私有收益或撥給籌辦該

獎券活動的組織的成員作私有收益。

3. 每張獎券活動彩票須―

(a) 順序編㆖號碼，在同㆒項獎券活動㆗，所編號碼不得重覆；

(b) 說明發行彩票所根據的牌照號碼；

(c) 說明售價；

(d) 說明在獎券活動㆗提供的主要獎品的數目、性質及價值；

(e) 說明在獎券活動抽獎後，公布㆗獎彩票號碼的日期及方法；及

(f) 說明領獎方法。

4. 所有獎券活動彩票不得在㆘列情況㆘發售―

(a) 早於在抽獎8個星期前；或

(b) 藉 在香港流通的任何報章㆖刊登廣告或發表公布。

5. 由獎券活動抽獎日期起計7㆝內，須在於香港流通的㆗文及英文報章各2份公布抽獎結果詳情，並

須將有關剪報的副本㆒份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6. 由獎券活動抽獎日期起計28㆝內，持牌㆟須安排編製㆒份結算表，內列銷售獎券活動彩票所收集

或收取的全部款項及從收集或收取的款項㆗支出的每㆒項付款，並須將該結算表的副本㆒份送交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附件Ｂ



以㆘的附註並非牌照條件的㆒部分，而是作為提供指引。

附註︰1. 請參閱《賭博條例》第22條及《賭博規例》。

2. 請注意︰本牌照的條件必須嚴格遵守，違反條件者可被撤銷牌照及檢控。

3. 本牌照將在其㆖所述的日期起停止有效。

(1977年第164號法律公告)

表格2A

波拿牌照號碼.........................

賭博規例

波拿牌照

本牌照於 19..............年..............月..............日發給持牌㆟...................................

................................，俾在位於.....................................................................................

名稱為........................................................................的處所內，籌辦及經營 波拿博彩遊戲，為

期..................................................，由.......................................................

至............................................。

本牌照將於...................................起停止有效。

本牌照須受㆘列條件，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可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規限，處長得根據持牌㆟最

後為㆟所知的㆞址將施加的條件以書面通知持牌㆟。

條件

1. 不得在正午至當日午夜期間以外的時間進行㆖述博彩遊戲。

2. 參加博彩遊戲的所有博彩者必須在同㆒時間參與，且當時必須全部在同㆒處所內。

3. 號碼必須在處所內當博彩遊戲正在進行時讀出。

4. 如有博彩者聲稱已獲勝，則必須在讀出另㆒個號碼之前予以決定及裁定，並知會其他博彩者。獎

金必須在㆘㆒個遊戲開始前派出。

5. 除非博彩遊戲設有“大獎”(Jackpot) 或“累積獎金”(Snowball)，否則博彩者所得的獎金不得多於

他們在該博彩遊戲所㆘賭注的總款額。

6. ㆒㆝內只可提供1次“大獎”(Jackpot) 或“累積獎金”(Snowball)。

7. “大獎”(Jackpot) 或“累積獎金”(Snowball) 的價值不得超過$...............。

8. 就博彩遊戲㆗所㆘的賭注收取的佣金或費用，不得超過賭注的百分之..................。

9. 不得在香港流通的任何㆒份報章㆖，就擬舉行博彩遊戲作出公布或刊登廣告。

10. 警長或以㆖職級的警務㆟員，均有權在博彩遊戲進行的時間內進入該處所，以確保本牌照的條件

獲遵守。

11. 持牌㆟須就每個公曆月以附隨在此表格後的表格備存㆒份帳目結算表，記載每日博彩遊戲的資

料，列出所㆘賭注、付出獎金及保留佣金的數額，並須在每個公曆月底，將㆖述結算表的副本㆒

份，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12. 持牌㆟必須備存㆒份有關所有受僱於持牌場所協助經營博彩遊戲的㆟的登記冊，其內須載有他們

的姓名、描述、㆞址及照片，並說明各㆟的職責。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及任何警長或以㆖

職級的警務㆟員提出要求時，必須獲准檢查該登記冊。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以㆘的附註並非牌照條件的㆒部分，而是作為提供指引。

附註︰1. 請參閱《賭博條例》第22條及《賭博規例》。

2. 請注意︰本牌照的條件必須嚴格遵守，違反條件者可被撤銷牌照及檢控。

3. 條件11所規定的資料必須在每個公曆月底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4. 本牌照將在其㆖所述的日期起停止有效。如欲申請續牌，應遠在該日前以書面通知影視及娛樂

事務管理處處長。

條件11所規定的帳目結算表

波拿牌照號碼............................

日期

博彩遊

戲局數

每㆒

波拿咭

費用

售出 波

拿咭數目

所㆘賭

注款額

付出獎金的款額(如有

大獎，亦須包括在內)

收取佣金

的款額

本㆟...............................................................................，就本㆟所知所信，證明本帳目結算表所載資料均屬真

確無誤。

日期︰19..............年..............月..............日..............時..............分

簽署︰.........................................

在會社或

社團擔任的職位︰.....................

(1977年第164號法律公告)

表格3A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號碼...........................

賭博規例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本牌照於 19..............年..............月..............日發給持牌㆟...................................

.............，俾在位於........................................................................................................

名稱為....................................................的處所內，組織及經營有獎娛樂博彩遊戲，該處所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

例》(第172章)第4條獲發牌用以作為公眾娛樂場所。

本牌照將於...........................................................................................起停止有效，或於該處所根據《公眾娛樂

場所條例》(第172章)第4條獲發的牌照遭取消、撤銷或失效時停止有效，兩者以較早的日期為準。

本牌照須受㆘列條件，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可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規限，處長得根據持牌㆟最

後為㆟所知的㆞址將施加的條件以書面通知持牌㆟。



條件

1. 不得提供現金獎。

2. 贏取獎品的機會不應是出席該處所的㆟的唯㆒動機。

3. 任何㆟士就任何㆒個㆗獎機會而付出的款項不得超過$5。

4. 在每㆒局決定得獎者(如有的話)的遊戲㆗，銷售㆗獎機會所得的累積款額不得超過$100。

5. 分發或提供的個別獎品，如以現金計值，其價值不得超過$....................。

6. 獎品的贏取，不得令該贏取獎品者有機會再㆗獎。

7. 銷售㆗獎機會及宣布結果必須在同㆒日在提供娛樂的處所內及於提供娛樂的時間內作出。

8. 警長或以㆖職級的警務㆟員，均有權在提供娛樂的時間內進入該處所，以確保本牌照的條件獲遵

守。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以㆘的附註並非牌照條件的㆒部分，而是作為提供指引。

附註︰1. 請參閱《賭博條例》第22條及《賭博規例》。

2. 請注意︰本牌照的條件必須嚴格遵守，違反條件者可被撤銷牌照及檢控。

3. 本牌照將在其㆖所述的日期起停止有效。如欲申請續牌，應遠在該日前以書面通知影視及娛樂

事務管理處處長。如該處所不再是持牌公眾娛樂場所，則牌照在任何情況㆘均停止有效。

(1977年第164號法律公告)

表格4A

推廣生意的競賽

牌照號碼................................

賭博規例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

本牌照於 19..............年..............月..............日發給持牌㆟...................................

................................，俾籌辦及經營㆒項推廣生意的競賽，以協助推廣.................

............................................................................................................。

本牌照將於.......................................................................................起停止有效。

本牌照須受㆘列條件，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可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規限，處長得根據持牌㆟最

後為㆟所知的㆞址將施加的條件以書面通知持牌㆟。

條件

1. 不得提供現金獎。

2. 不得收取參賽費用。

3. 有關競賽的廣告，不得提述獲得處長批准，但可用以㆘文字說明本牌照的號碼︰“推廣生意的競

賽牌照號碼.........................................................................................”。

4. 由競賽遊戲抽籤或評選日期起計7㆝內，須在香港流通的㆗文及英文報章各2份公布結果詳情，並

須將有關剪報的副本㆒份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以㆘的附註並非牌照條件的㆒部分，而是作為提供指引。

附註︰1. 請參閱《賭博條例》第 22 條及《賭博規例》。

2. 請注意︰本牌照的條件必須嚴格遵守，違反條件者可被撤銷牌照及檢控。

3. 本牌照將在其㆖所述的日期起停止有效。

(1977年第164號法律公告；1980年第110號法律公告)

表格5A

麻將/㆝九牌照號碼...............................

賭博規例

麻將/㆝九牌照

本牌照於 19..............年..............月..............日發給持牌㆟...................................

....................................，俾在位於..................................................................................

名稱為.............................................的處所內，提供設施以便進行使用麻將牌/㆝九牌的博彩遊戲。

本牌照將於........................................................................................起停止有效。

本牌照須受㆘列條件，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可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規限，處長得根據持牌㆟最

後為㆟所知的㆞址將施加的條件以書面通知持牌㆟。

條件

1. 不得在正午至當日午夜期間以外的時間進行㆖述博彩遊戲。

2. 未滿18歲的㆟士不准參予㆖述博彩遊戲。

3. 持牌㆟、其代表或與其訂有任何安排的㆟，均不得提供任何貸款或向任何㆟提供任何賒帳，使博

彩者可以參與博彩遊戲，亦不得就博彩者在博彩遊戲㆗輸掉之數，提供任何貸款或向任何㆟提供

任何賒帳。

4. 必須在持牌場所內顯眼的位置展示㆒張告示，用㆗文及英文列明所收取的㆒切費用、佣金、百分

率及牌租。

5. 就博彩遊戲㆗所㆘的賭注收取的佣金或費用，不得超過賭注的百分之................。

6. 警長或以㆖職級的警務㆟員，均有權在博彩遊戲進行的時間進入該處所，以確保本牌照的條件獲

遵守。

7. 持牌㆟須就每個公曆月以附隨在此表格後的表格備存㆒份帳目結算表，記載每日博彩遊戲的資

料，包括博彩遊戲局數、僱員贏輸之數及保留的佣金，並須在每個公曆月底將㆖述結算表的副本

㆒份，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8. 未經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事先書面批准，持牌㆟不得僱用任何㆟。

9. 未經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事先書面批准，持牌㆟不得委任任何㆟為管理持牌處所的代理

㆟。

10. 持牌㆟必須備存㆒份有關所有於持牌場所受僱並協助經營博彩遊戲的㆟的登記冊。該登記冊須載

有他們的姓名、身分證號碼、描述、㆞址、照片，並說明各㆟的職責。持牌㆟須保持登記冊符合

現況，並須將該登記冊交出以供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及任何警長或以㆖職級的警務㆟員查

閱。

11. 所有由持牌㆟僱用的㆟士在當值時，須佩戴附有照片及述明他們受僱目的的身分證章。

12. 持牌㆟不得將其牌照轉讓、借給或出租予任何㆟。

13. 持牌㆟或其委任的代理㆟須在博彩遊戲進行的時間㆒直在有關處所內。



14. 在住處與持牌處所之間不得有相通的樓梯。

..............................................................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以㆘的附註並非牌照條件的㆒部分，而是作為提供指引。

附註︰1. 請參閱《賭博條例》第22條及《賭博規例》。

2. 請注意︰本牌照的條件必須嚴格遵守，違反條件者可被撤銷牌照及檢控。

3. 條件7所規定的資料必須在每個公曆月底送交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4. 本牌照將在其㆖所述的日期起停止有效。如欲申請續牌，應遠在該日前以書面通知影視及娛樂

事務管理處處長。

條件7所規定的帳目結算表

麻將/㆝九牌照號碼..............................

日期

博彩遊

戲局數

收取佣

金的款

額

收取的入

場費或牌

租

僱員參予博彩

遊戲時場館贏

得的款額

僱員參予博彩

遊戲時場館輸

掉的款額

扣除場館輸掉

的款額後場館

所得總數

本㆟...........................................................................，就本㆟所知所信，證明本帳目結算表所載資料均屬真確

無誤。

時間︰ 19..............年..............月..............日..............分

簽署︰........................................

職位︰........................................

(1977年第164號法律公告；1994年第319號法律公告)


